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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报告 
 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国务院

《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要求，践行“以投资者为本”

的理念，维护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和全

体股东利益，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推动公司高质

量发展，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0日披露了《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

司 2024 年度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》。现将行动方案执行情况

报告如下： 

一、 聚焦主业，确保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

一是强化重大灾害治理，深入推进注浆减沉、地面区域水害治理、

锚网索支护、保护层开采、瓦斯“高浓度、持久抽”、瓦斯治理“最

后一公分”等工作。2024 年前三季度，公司安全局面整体平稳。二

是稳步推进耿村煤矿 13采区复工复产工作，预计 2025 年 5 月耿村煤

矿 13 采区可恢复正常生产。三是加强生产组织，推进装备提升，持

续抓好岩巷单进提升。通过上装备、强管理，在单进方面有较大幅度

提升，公司采掘接替紧张局面得到缓解。2024 年前三季度公司商品

煤产量 725.45 万吨，同比保持稳定。四是推进产品结构调整，紧盯

高附加值产品生产、销售。2024 年前三季度，公司完成高附加值产

品销售 65.17 万吨。五是推进作业成本管理，将成本管控由“产品”



为中心转到以“作业”为中心，在安全生产、工艺优化、经营管控等

方面下功夫，加强“全员、全流程、全要素”成本管控。 

二、加强与投资者沟通交流 

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，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进行信息披露，充分保障投资者的

知情权。2024 年前三季度，公司共披露定期报告 3 项，临时公告 39

项。 

为方便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，公司

分别于4月30日、10月10召开了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

会、 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，公司董事长、独立董事、财务总监、

董事会秘书积极出席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。同时公司持

续通过“上证e互动”平台、投资者电话、电子邮箱、现场接待等多

种形式与投资者保持沟通。 

三、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

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

组织召开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，各项会议

形成的决议均合法、有效。2024 年前三季度，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3

次、董事会 7 次、监事会 5次、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 4次、独立董事

专门会议 2 次。 

公司积极推动独立董事制度改革落地实施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章程

指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《董



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《董事会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》进行了修订，为独董进一步发挥其履职

独立性及有效性提供了制度保障。建立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机制，公司

关联交易等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，由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进行事前

认可，进一步保障中小股东合法权益。 

积极组织控股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“关键少数”

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河南证监局、河南上市公司协会等机构举办的

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、规范运作等相关专题培训，持续提升“关

键少数”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履职能力，增强守法合规意识，推动公司

持续规范运作。 

四、控股股东严格遵守不减持承诺 

公司控股股东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严格遵守不通过二级

市场减持（包括大宗交易和竞价交易）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

承诺，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，坚定投资者持股信心，维护资本市场稳

定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本报告所涉及的前瞻性描述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不构成公司

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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